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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
1UUUU1

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1段 lU5號4樓之9

受文者 :台 北市醫療 器材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115年5月 %日
發文字號 :北市衛食藥字第11兒 1U22乃號
速別 :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

主旨 :有 關富城醫療器材有限公司持有之 「
∥
富城
Ⅱ
機械式助行器

(未滅菌)(衛部醫器陸輸壹字第UU4912號 ),型號 :ΓC-一 KF815ULG,製 造 日期 :2U2411田 ;批號 :ZU9U18」 產品
標示不符醫療器材管理法第∞條一案 ,詳如說明段 ,請查
照 。        :

說明 :

一 、依據 臺 中市政府衛 生局 l15年 5月 22日 局授衛食 藥字第
115UU竻田31號函辦理 。
案係旨揭產品標示之品名 「機械式助行器(未滅菌)」 與原
核准品名 「

∥
富城
∥
機械 式助行器(未滅菌)」 不符 ,另 現

場產品未標示 「製造日期 、製造業者名稱及地址 、批號或
序號」 ,經後補資料確認 「型號 :FC一KΓ815ULG,製造
日期 :2U2411U7,批號 :24U9U18」 ,涉違反醫療器材
管理法之規定 ,先予敘明。
為維護民眾權益及其使用醫療器材之安全 ,請協助轉知所
屬會員 ,如有案內批號產品請立即下架勿再陳列及販售 ,

並儘速配合回收事宜。

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‵臺北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、台北市醫師公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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